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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揚塵潛勢位置圖 

經檢視本市未有易出現揚塵之河川，

故無自然揚塵潛勢區。 

 

 

 

 

 

 

 

 

 

經查本市歷年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如圖1)，PM10及PM2.5等空

氣污染物濃度均呈現改善趨勢。截至112年已較96年改善56%以

上，PM2.5自108年起皆符合國家標準，顯示近年相關管制工作推

動已獲得初步成效。 

 

圖 1 本市空氣品質之懸浮微粒(PM10、PM2.5)監測結果 

 

註：有關新北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已於112年行政院核定之「新

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第4編第15章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對策中提報

在案，其中除自然揚塵潛勢位置圖因本市未有河川揚塵無提報外，其餘項

目均有登載，詳細內容請參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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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依據111年3月3日修正發布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

及緊急防制辦法」規定，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各空氣品質

區空氣品質可能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如表1)，該空氣品質區

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氣品質預

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於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

級，且預測未來12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對應類別等級

之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表 1 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粒徑小於等於 10

微米 (μm)之懸浮

微粒(PM10) 

小時 

平均值 
- - - 

1,050 

連續 2小時 

1,250 

連續 3小時 
μg/m3 

(微克/立方

公尺) 
24小時 

平均值 
101 255 355 425 505 

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μm)之

細 懸 浮 微 粒

(PM2.5) 

24小時 

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μg/m3 

(微克/立方

公尺) 

 

三、 災害防制措施 

(一) 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 

1. 開設時機 

本市在接獲環境部空氣品質預報北部空品區空氣品質已

達初級預警，但未達中級預警時，即成立「空氣污染防制應變

小組」，並隨時監控空氣品質變化。 

2. 組織成員 

由市長擔任召集人，並授權本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維護

科科長擔任代理人，統籌應變小組執行應變事宜，各應變小組

成員進行敏感族群防護宣導，並蒐集及執行各項減量措施，以

有效推動各項應變措施執行，各權責單位任務如表 2所示。 

  



4 

表 2 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分工任務表 

權責單位 
組織與會 

層級 
應變行為 

召集人 市長 

 (授權環境保護局

空氣品質維護科科

長) 

1.統籌空氣污染防制應變小組。 

2.各應變單位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環境保護

局 

業務承辦以上 1.通報各單位主管執行惡化應變任務。 

2.協助聯絡指揮中心之成員執行應變措施。 

3.逐時監控空氣品質狀況，進行空氣品質惡化之

發布及解除。 

4.彙整各局處執行成果，並定時更新應變行為。 

5.通知轄內列管應變污染源進行措施，並進行移

動污染源及露天燃燒稽巡查作業，以減少污染

物排放。 

6.進行街道灑水清洗工作。 

教育局 業務承辦以上 通知轄內公私立各級學校暫停從事戶外活動。 

社會局 業務承辦以上 通報本局兒少、老人相關社福機構暫停從事戶外

活動。 

衛生局 業務承辦以上 通報本市急救責任醫院進行防護宣導，減少疾病

患者外出機率。 

 

3. 訊息發布及污染減排 

當環境部預報北部空氣品質區 AQI 大於 100 時，本局將

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敏感族群進行

防護作業。 

(1)市民防護應變 

本局掌握空品測站整點空品變化，當發生空氣品質不

良時，通報教育局、社會局及衛生局，通知涵蓋範圍內各級

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長照中心等民眾進行防範。 

(2)污染源減排應變 

當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時，要求本市列管工廠、工地依其

「空氣污染惡化防制計畫」採取防制措施，並依其權責項目

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回報減量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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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列管工廠依「空氣品質防制計畫書」進行檢查防制設備及

自主減量、降載或提升防制效率。 

B.營建工地須採行應變措施如下 

a.暫時停止施工，減少造成揚塵之作業（如開挖、填土等） 

b.減少戶外作業，宣導人員戴口罩進行防護 

c.檢視工區內所有防塵網（布），如有破損或固定不良立

即改善 

d.增加工區內裸露地表覆蓋並加強灑水抑制 

e.清除周邊道路積塵或進行街道洗掃 

f.工區內部車輛要求降速降至 10 km/h 

g.避免車輛進出工區，並落實要求車斗下拉覆蓋 

h.確保進出車輛輪胎沖洗，避免夾帶泥沙造成路面揚塵 

(二)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 

1. 開設時機 

本市在接獲環境部空氣品質預報北部空品區空氣品質可

能達中級預警時，或轄內有 7座以上(含 7座)空氣品質監測站

之 PM10、PM2.5連續兩小時空氣品質濃度達中級預警等級、其

餘污染物(SO2、NO2、CO、O3)空氣品質達中級預警等級，或任

一空氣品質監測站之 PM10、PM2.5一小時空氣品質濃度達輕度

嚴重惡化等級、其餘污染物(SO2、NO2、CO、O3)空氣品質達輕

度嚴重惡化等級，即刻成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指揮中心」，

並隨時監控空氣品質變化。 

2. 組織成員 

由本市市長擔任指揮官，授權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為代理

人，由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維護科人員擔任幕僚單位，負責與

環境部聯繫並蒐集各項相關技術研判支援，指揮中心成員由執

行主要應變措施之相關局處主任秘書以上層級擔任，包括本府

新聞局、環境保護局、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工務局、水

利局、地政局、消防局、交通局、民政局、勞工局、捷運工程

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及體育局等共 16 個單位 (任務分工

如表 3)，以提早協調轄內各應變機關(單位)執行警告發布後之

應變及防護措施，減緩空氣品質惡化狀況，並維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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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分工任務表 

權責單位 
組織與會 

層級 
應變措施 

指揮官 市長 

(授權環境保護局

局長) 

1.指揮防制指揮中心。 

2.各應變單位之應變職務與任務之裁示。 

副指揮官 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1.籌劃召開「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防制指揮中心」協調會
事宜。 

2.協調鄰近縣市採取適當之區域防制措施。 

3.協助指揮官進行協調各成員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環境保護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通報各單位主管執行惡化應變任務。 

2.協助聯絡指揮中心之成員執行應變措施。 

3.逐時監控空氣品質狀況，進行空氣品質惡化之發布及
解除。 

4.彙整各局處執行成果，並定時更新應變行為。 

5.通知轄內列管應變污染源進行措施，並進行移動污染
源及露天燃燒稽巡查作業，以減少污染物排放。 

6.進行街道灑水清洗工作。 

7.提供應採取應變作為之工廠及工地名單，供其他局處
查核使用。 

新聞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協助通知新聞傳播媒體揭露空氣品質惡化訊息。 

2.在市府社群網站及官方LINE群組揭露空氣品質惡化
訊息。 

民政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協助請各區公所轉通知村里長協助廣播。 

2.通報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以 LED 燈、電子看板
請民眾避免外出活動，若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並
隨時留意空氣品質狀況。 

教育局 主任秘書 

以上 

通知轄內公私立各級學校暫停從事戶外活動。 

社會局 主任秘書 

以上 

通報本局兒少、老人相關社福機構暫停從事戶外活動。 

衛生局 主任秘書 

以上 

通報本市急救責任醫院加強呼吸道相關疾病患者照
顧。 

消防局 主任秘書 

以上 

配合緊急救護勤務。 

勞工局 主任秘書 

以上 

協助通知各工會團體轉知各行業減少勞工戶外活動。 

經濟發展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以電話通知工廠採取應變措施。 

2.以分區方式進行現場查核後回報環境保護局。 

工務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本局接獲工地名單後，由本局依工地權責轉知所屬，
由權責單位(新工處、養工處)配合發布空氣品質不良
訊息至工地，請其依據緊急應變計畫進行應變減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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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組織與會 

層級 
應變措施 

為。 

2.由工地現場人員進行自主查核作業，並拍攝工地現場
照片，藉由空品不良應變自主回報系統 APP 回傳至
營建雲。 

水利局 主任秘書 

以上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
查核。 

捷運工程局 主任秘書 

以上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
查核。 

地政局 主任秘書 

以上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
查核。 

交通局 主任秘書 

以上 

1.利用市境資訊可變標誌(CMS)設施宣導空氣品質惡
化資訊，並請民眾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多搭乘大眾運
輸。 

2.視範圍及運量需要機動增加市區公車班次。 

3.協助通知臺北捷運公司、新北捷運公司及桃園捷運公
司，於本市境內捷運車站播放跑馬燈訊息，向民眾通
報防護措施等事項。 

農業局 主任秘書 

以上 

協助通知農、漁民減少戶外活動、及宣導衛教防護，並
減少污染排放及露天燃燒行為。 

體育局 主任秘書 

以上 

由本市主辦之體育競賽活動暫緩辦理。 

 

3. 訊息發布及污染減排 

若預報北部空氣品質區 AQI 大於 150 時，將視 PM10及

PM2.5小時濃度變化提前採取防護及減排應變，透過電子媒體、

廣播電台、社群或通訊軟體等方式發布。 

(1)市民防護應變 

本局掌握空品測站整點空品變化，當發生空氣品質不

良時，通報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及衛生局，通知涵蓋範

圍內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長照中心等民眾進行防

範。 

(2)污染源減排應變 

當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時，要求本市列管工廠、工地依其

「空氣污染惡化防制計畫」採取防制措施，並通報經濟發展

局、工務局、水利局、捷運工程局進行協助查核，並依其權



8 

責項目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回報查核

污染源減量狀況。 

A.列管工廠依「空氣品質防制計畫書」進行檢查防制設備及

自主減量、降載或提升防制效率。 

B.營建工地須採行應變措施如下 

a.暫時停止施工，減少造成揚塵之作業（如開挖、填土等） 

b.減少戶外作業，宣導人員戴口罩進行防護 

c.檢視工區內所有防塵網（布），如有破損或固定不良立

即改善 

d.增加工區內裸露地表覆蓋並加強灑水抑制 

e.清除周邊道路積塵或進行街道洗掃 

f.工區內部車輛要求降速降至 10 km/h 

g.避免車輛進出工區，並落實要求車斗下拉覆蓋 

h.確保進出車輛輪胎沖洗，避免夾帶泥沙造成路面揚塵 

(三) 懸浮微粒災害應變中心 

1. 開設時機 

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浮微粒物質大量產生或大氣濃度

升高，導致空氣品質指標(AQI)大於 400（PM10濃度連續 3小

時達 1,250 μg /m3或 24小時平均值達 505 μg/m3；PM2.5濃度 24

小時平均值達 350.5 μg/m3），空氣品質預測資料未來 24小時

（1天）及以上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時成立應變中心時，

或經環境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2. 組織成員 

由本市市長擔任指揮官，授權本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為代理

人，由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維護科人員擔任幕僚單位，負責與

環境部聯繫並蒐集各項相關技術研判支援，指揮中心成員由執

行主要應變措施之相關局處主任秘書以上層級擔任，包括本府

新聞局、環境保護局、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工務局、水

利局、地政局、消防局、交通局、民政局、勞工局、捷運工程

局、經濟發展局、農業局及體育局等共 16 個單位 (任務分工

如表 4)，以提早協調轄內各應變機關(單位)執行警告發布後之

應變及防護措施，減緩空氣品質惡化狀況，並維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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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懸浮微粒災害應變中心分工任務表 

權責單位 應變行為 

指揮官 
1.指揮開設懸浮微粒災害應變中心 

2.指示各應變單位執行相關應變職務 

副指揮官 

1.籌劃召開「懸浮微粒災害應變中心」協調會事宜。 

2.協調鄰近縣市採取適當之區域防制措施。 

3.協調各成員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環境保護局 

1.通報各單位主管執行惡化應變任務。 

2.協助聯絡指揮中心之成員執行應變措施。 

3.逐時監控空氣品質狀況，進行空氣品質惡化之發布及解除。 

4.彙整各局處執行成果，並定時更新應變行為。 

5.通知轄內列管應變污染源進行措施，並進行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燒稽

巡查作業，以減少污染物排放。 

6.進行街道灑水清洗工作。 

7.提供應採取應變作為之工廠及工地名單，供其他局處查核使用。 

新聞局 
1.協助通知新聞傳播媒體揭露空氣品質惡化訊息。 

2.在市府社群網站及官方 LINE群組揭露空氣品質惡化訊息。 

民政局 

1.協助請各區公所轉通知村里長協助廣播，請民眾避免外出活動，若必

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並隨時留意空氣品質狀況。 

2.通報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以 LED燈、電子看板請民眾避免外出

活動，若必要外出時應配戴口罩，並隨時留意空氣品質狀況。 

教育局 

1. 通知轄內公私立各級學校暫停從事戶外活動。 

2. 成立懸浮微粒災害應變中心時，與各局處共同商會決定是否停課及其

後續因應措施。 

社會局 通報本局兒少、老人相關社福機構暫停從事戶外活動。 

衛生局 傳真通報本市急救責任醫院加強呼吸道相關疾病患者照顧。 

消防局 
1.配合緊急救護勤務。 

2.空氣品質指標(AQI)大於 200時之「空品不良細胞廣播」發布作業 

勞工局 協助通知各工會團體轉知各行業減少勞工戶外活動。 

經濟發展局 
1.以電話通知工廠採取應變措施。 

2.以分區方式進行現場查核後回報環境保護局。 

工務局 

1. 本局接獲工地名單後，由本局依工地權責轉知所屬，由權責單位(新

工處、養工處)配合發布空氣品質不良訊息至工地，請其依據緊急應

變計畫進行應變減量作為。 

2. 由工地現場人員進行自主查核作業，並拍攝工地現場照片，藉由空

氣品質不良應變自主回報系統 APP回傳至營建雲。 

水利局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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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行為 

捷運工程局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查核。 

地政局 依環境保護局所提供營建工地查核名單執行營建工地查核。 

交通局 

1. 利用市境資訊可變標誌(CMS)設施宣導空氣品質惡化資訊，並請民眾

減少使用私人運具，多搭乘大眾運輸。 

2. 視範圍及運量需要機動增加市區公車班次。 

3. 協助通知臺北捷運公司、新北捷運公司及桃園捷運公司，於本市境

內捷運車站播放跑馬燈訊息，向民眾通報防護措施等事項。 

農業局 
協助通知農、漁民減少戶外活動、及宣導衛教防護，並減少污染排放

及露天燃燒行為。 

體育局 由本市主辦之體育競賽活動暫緩辦理。 

3. 訊息發布及污染減排 

當環境部預報北部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指標(AQI)大於

200時，本府將以透過電子媒體、廣播電台、社群或通訊軟體

等方式發布。 

當轄內任一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空氣品質指標(AQI)大於

200 或 PM2.5即時濃度達 150.5 μg/m3、PM10即時濃度達 355 

μg/m3時，本府將另針對該測站周遭半徑 20公里範圍發布一次

「空品惡化細胞廣播」，若空氣品質於 12小時內未改善，AQI

並持續增加至 400時，會發布第二次「空品惡化細胞廣播」。

並考量在晚上及凌晨時段，多數民眾會在室內活動較不會受到

室外空氣污染影響，「空品惡化細胞廣播」在晚上 10 點之後

到早上 6點之前會暫停發送，以避免打擾民眾安寧及睡眠。 

(1)市民防護應變 

本局掌握空品測站整點空品變化，當發生空氣品質不

良時，通報教育局、社會局、勞工局及衛生局，通知涵蓋範

圍內各級學校、幼兒園、托嬰中心、長照中心等民眾進行防

範。 

(2)污染源減排應變 

當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時，要求本市列管工廠、工地依其

「空氣污染惡化防制計畫」採取防制措施，並通報經濟發展

局、工務局、水利局、捷運工程局進行協助查核，並依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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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項目以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通訊軟體等方式回報查核

污染源減量狀況。 

A.列管工廠依「空氣品質防制計畫書」進行檢查防制設備及

自主減量、降載或提升防制效率。 

B.營建工地須採行應變措施如下 

a.暫時停止施工，減少造成揚塵之作業（如開挖、填土等） 

b.減少戶外作業，宣導人員戴口罩進行防護 

c.檢視工區內所有防塵網（布），如有破損或固定不良立

即改善 

d.增加工區內裸露地表覆蓋並加強灑水抑制 

e.清除周邊道路積塵或進行街道洗掃 

f.工區內部車輛要求降速降至 10 km/h 

g.避免車輛進出工區，並落實要求車斗下拉覆蓋 

h.確保進出車輛輪胎沖洗，避免夾帶泥沙造成路面揚塵 

四、 災害紀錄 

我國位處於亞洲大陸東南隅，使得境外污染物常伴隨東北季

風長程輸送而影響空氣品質。98年4月25日發生來自中國大陸沙

塵暴嚴重影響台灣空氣品質事件，本市9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空

氣品質指標值超過150（AQI>150，空氣品質達對所有族群不健康

等級），指標污染物為PM10，以萬里監測站監測最高小時PM10濃

度為1,000 μg/m3(如圖2)。此次沙塵暴，主要是地面強風吹起內、

外蒙和河套區大量沙塵，伴隨鋒面東移至大陸東岸往南出海後，

鋒後大陸冷高壓前緣西北轉北及東北氣流，將沙塵帶向台灣，範

圍及強度比往年來的大。 

 
圖 2  98年 4月 25日空氣品質嚴重不良事件日 PM10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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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21日更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沙塵暴，受到中國大

陸內蒙及華北地區沙塵暴影響，本市6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之AQI

達500（空氣品質達危害等級），當日PM10日平均濃度達628 μg/m3

以上(如圖3)，PM2.5也同步上升，日平均濃度達111 μg/m3以上，

在強烈沙塵暴的影響之下，市區內能見度一度降到只有2公里，

影響範圍遠達東沙島，該次沙塵影響程度及規模為近年來最大。 

 

圖 3  99年 3月 21日空氣品質嚴重不良事件日 PM10濃度變化 

 


